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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发〔２０２２〕５号

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省、市两级下放经济

社会管理权限承接落实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区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《省人民政府关于向７９个县（市、区）下放经济社会管理

权限的决定》（鄂政发〔２０２２〕４号）精神，我区承接省、市下放经济

社会管理权限１１５项，其中：行政许可７２项、行政确认１３项、行政

处罚４项、行政检查 １项、行政裁决 ２项、其他行政权力 １８项、公

共服务５项。为切实做好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承接落实工

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责任意识，提升权限承接能力。承接省、市下放经济

社会管理权限，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。区直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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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作为承接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主体，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，

进一步转变思想，积极对接上级部门，认真参加业务培训，切实提

升管理权限的承接能力。

二、完善工作机制，做好审管联动和监管。承接下放经济社会

管理权限的区直部门，要在省、市有关部门的指导下，进一步制定

相关承接方案和实施细则，优化工作流程、规范办事程序，方便企

业群众办事；要按照省、市制定的事中事后监管细则，进一步细化

监管措施，完善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，提高监管效能；要按

照省、市有关规定，加强行政审批和监管执法联动，共同做好审管

事项关联及映射、审管环节和流程关联等工作。

三、健全保障机制，指导承接工作到位。区委编办、区发改局、

区司法局、区行政审批局等部门要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指导、

督促承接部门做好承接工作。区财政局要按照事权与财权统一原

则，加强预算编制、资金拨付等基础保障。

四、组织效果评估，提升管理服务质效。区委编办、区发改局、

区司法局、区行政审批局等部门要适时组织开展承接下放权限运

行效果的综合评估，切实把扩权红利转化为强区效果。区直部门

要会同区行政审批局，围绕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，加快信息化建设，

不断提升工作质效，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需要提交研究解决的

重大问题，及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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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新洲区承接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目录（１１５项）

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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